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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人以為古代男性可擁有三妻四妾，殊不知在特重宗法的周代，為避免宗族紛亂，最忌諱嫡庶無別；為區別嫡庶，首在明辨妻與妾的名分，因此貴族階級雖可多娶，然而嫡妻、正妻卻只有一個，也就是男人在同一時間只能擁有一個妻子，雙妻並嫡不被允許。

杜預注《左傳》云：「諸侯無二嫡。」
可知周興以後，雖因宗法社會的特殊禮制而有多娶的情形，然具嫡妻資格者仍僅一人，其餘都是一般所稱的「小星」，其地位低於妻子一等，數量則因男子的社會階級而定，亦即兩周係「一妻多妾」制，是以多妾制來補充嚴格的一夫一妻制。

在平民方面，雖因禮制不下及庶人的考量，有所謂「禮不下庶人」
之說，故未明文禁止娶幾個老婆，不過限於經濟因素，實際上還是一夫一妻佔多數。周代社會本有種種階級觀念，照例男子的配偶也須依身分地位而有不同的規定，下文擬就此議題加以分別考查。

關鍵詞：嫡妻、娣媵、媵妾、侍妾

壹、前言

一夫多妻早在原始社會就有了，迨至周代，貴族固然一夫多娶，即使平民，經典中也未明文禁止重婚；考諸典籍，多娶之事其例甚多，從來學者均認為古代婚姻係「一夫多妻」制。

《禮記‧曲禮上》有「諸母不漱裳」
之語，「諸母」或為多妻的證據。

唯清人梁章鉅於《稱謂錄卷二》解釋：「諸，眾也。」
梁氏以為「諸母」應是「眾妻妾」的通稱，在此意謂不讓庶母清洗自己的下身衣裳；一如《詩經‧伐木》所謂：「既有肥羜，以速諸父。」
用肥鮮的羔羊宴請「諸父」，此處「諸父」僅為伯叔之通稱，而非「多夫」的證據。

從實際觀察，古來確是一夫一妻制，譬如《史記‧五帝本紀》所載：「黃帝居軒轅之丘，而娶於西陵氏女，是為嫘祖。嫘祖為黃帝正妃，生二子，其後皆有天下。」
黃帝二十五子當中，正妃嫘祖生二子，其餘均為次妃所生，這裡確定了嫘祖的嫡妻地位，也提供了維持統治權力的繼承方式。

另外，東漢學者蔡邕《獨斷》也說：「帝嚳有四妃，以象后妃四星，其一明者為正妃，三者為次妃也。」
五帝中之高辛氏擁有一正妃、三次妃，這些事實均證明古來男人儘管過著多偶的生活，有大老婆、有小老婆，但作為嫡妻的只有一人，不得有二，一夫一妻的原則早為禮法所承認。

陶毅、明欣《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史》則推溯先秦時代之所以確立一夫一妻的原則，根據有二：

一是源於“天人契合”說，如《周易‧歸妹》：「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。」
、《禮記‧中庸》：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」
此處將夫婦喻為天地，以“唯一”與“持久”為其特徵。

二是基於宗族制度本身的需要，西周確立了「立嫡以長不以賢，立子以貴不以長」
的嫡長子繼承原則，無論是宗祧，還是爵位與食封的承襲，均嚴格區分嫡庶與長幼，非如此不足以防止爭鬥與骨肉間的殘殺，更不足以維護相對穩定的宗法秩序。

前述將夫妻比做日月的說法雖有點牽強，卻反映以一男一女為正式夫妻的觀念；而「基於宗族制度本身的需要」也足以解釋一夫一妻制的由來。周代宗法組織既嚴正又細密，大宗的嫡子擔負著承繼先祖的重責大任，有別於其他支子庶子，所以在同一個男子的許多伴侶中，經過“六禮”隆重迎娶來的才是妻，嫡妻只有一個，也就是嗣子的母親，其他統稱為妾，後世稱為小老婆，其地位低於妻子。

《公羊傳‧隱公元年》則說：「桓何以貴？母貴也，母貴則子何以貴？子以母貴，母以子貴。」
這個事例的背景是魯桓公年幼，但母親身分尊貴，所以桓公因母親尊貴而尊貴，他的母親也因桓公尊貴而尊貴；即使隱公年長又賢明，且已即位主持政務，礙於庶子的身分，只能謙稱將在國家治理好之後，把君位歸還嫡夫人所生的桓公。

另外，《左傳‧昭公二十六年傳》也說楚平王死了，令尹子常打算立平王的庶子子西為楚王，理由是因太子壬太年輕，且他的母親「不是嫡夫人」。

可見妻妾間的貴賤等級，主要是由宗法制度而來，貴族的爵位、采邑甚至官職，都由嫡長子亦即正妻所生的長子繼承，也就是所謂的「立嫡以長不以賢」；如果妻妾不分，就無從確定嫡子，必然引起眾子為爭奪繼承權而互相攻鬥，封建秩序也就亂了。

周代男子配偶的數量及地位，既關係到對家庭型態演進的認識，又是研究婚姻制度的基礎，儘管年代久遠，要拼湊出完整的面貌十分不易，本文仍試以有限的資料展開反覆的探索，以期解開兩性關係的發展歷程。

貳、配偶數目與娣媵制度
周代男子之所以多娶，充分反映出當時婚姻的核心價值是透過嫁娶以擴大親屬同盟，並藉以完成廣繼嗣、承先祖、供祭祀、主中饋等各方面的協助。

所以周代婚姻在本質上特別強調男女的分際，闡明男女有別、各司其職的道理，也藉著宗法制度所產生的向心力，讓經由嫁娶禮俗所建立的「名分」觀念，區分彼此在權利義務與人際上遠近親疏、長幼尊卑的複雜關係，使各種不同關係的人，能在彼此對待上有厚薄不同的準則。

（一）妻妾的數目

先談貴族娶妻，貴族男性應娶多少，每代都不相同，妻妾亦各有所掌。

就天子而言，稽之《禮記》，周代有關天子“伴侶”的名稱繁多，〈曲禮下〉記載：「天子有后，有夫人，有世婦，有嬪，有妻，有妾。」

以上名稱數目，亦有規定，如〈昬義〉云：「古者天子后立六宮，三夫人，九嬪，二十七世婦，八十一御妻，以聽天下之內治，以明章婦順，故天下內和而家理。」
古來天子的慣例是在王后以下設立六宮、三夫人、九嬪、二十七世婦、八十一御妻來掌管天下家庭的內政，藉以彰顯婦女的貞順品德，使天下家庭能夠和洽相處，並讓家政井然有序。

周天子承襲此一規範，後宮即設有王后、夫人、嬪、世婦、御妻等名號，算一算，大概有一百二十人之多，妾還不包括在內，這個數量十分驚人，是否真的如此，現已無可考定，但至少說明了多妾制成為封建君主至高無上的一種象徵，以確保其「家天下」統治的鞏固。

據朱子彥《後宮制度研究》的說法，西周時「內宮並無正式女官名號，更沒有把妃嬪與專職女官區分開來。」
不過明顯可知，多娶制中的「一夫一妻」制，其中天子的嫡妻只有皇后一人，唯后具有妻子資格，其餘均為娣、媵，亦即所謂的妾；因此《禮記》才把「后立六宮」、「以聽天下之內治」拿來和「天子立六官」、「以聽天下之外治」相提並論。天子掌管的是男人的政教，王后掌管的是婦女的貞順；天子治理陽剛之道，王后治理陰柔之德；天子掌管外治，王后掌管內職；一旦內外和順，國政才能興隆。

人們常用後宮「粉黛如雲」、「佳麗三千」形容天子配偶眾多，但認真分析起來，真正稱得上是天子配偶的，只有皇后一人，妃嬪的地位再高，僅是天子的妾，后則握有指揮監督之權，以備內職。可知天子伴侶雖多，卻有“不再娶”的限制，班固《白虎通》認為其目的在於「防淫泆也，為其棄德嗜色，故一娶而已，人君無再娶之義也。」

次就諸侯而言，也被禁止妻死再娶，以免重複產生嫡子，所以同樣採取一次娶足的媵嫁制；在數量上諸侯的伴侶略遜於天子，只有九女，在諸侯行聘的九位女子當中，居於妻子地位者也僅夫人一位，即諸侯可有一妻八妾，如《公羊傳》所說：「諸侯壹聘九女，諸侯不再娶。」
 

在名目上，據《禮記‧曲禮下》記載：「公侯有夫人，有世婦，有妻，有妾。」
居於妻子地位的唯夫人一人，所以才有齊桓公娶不同姓氏的三位妻子：王姬、徐嬴、蔡姬，外加“如夫人”六人，左氏即大加貶詞，批評他喜歡女色，內寵太多：「齊侯好內，多內寵，內嬖如夫人者六人。」

辛伯也曾勸諫周公黑肩：「並后，匹嫡，兩政，耦國，亂之本也。」
辛伯以為讓媵妾等同於王后、庶子與嫡子並列、權臣與卿大夫爭政權、大城與國一樣享有待遇，這都是禍亂的本源，可惜周公黑肩聽不進去，終於及難被殺。

齊桓公、周公黑肩之外，諸侯多娶的實例還包括：

晉獻公先在賈國娶妻，沒有兒子，後來和齊姜通姦，生了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，又在戎娶了兩個女于，生了重耳、夷吾，所以至少有六位夫人。

鄭文公則有兩位夫人：夫人芊氏和姜氏。《左傳‧僖公二十二年》記載，她們曾一同在柯澤慰勞楚王，楚王還派人把俘虜和被殺敵人的左耳拿給她們看。

晉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，除元配不計外，先後又娶七妻。譬如逃亡到狄，先娶季隗；到了齊國，桓公又為他娶妻；入秦，秦伯也送他五個女子。

邾文公有兩位夫人，第一夫人齊姜生了定公，第二夫人晉姬生了捷菑。

魯文公也有兩個妃子，元妃出姜於文公四年回到齊國娘家便不再回來；二妃敬嬴則生了宣公。
 

陳哀公的第一夫人鄭姬生了悼太子偃師，第二夫人生了公子留，第三夫人生了公子勝。

以上事例中，諸侯所娶的夫人不分嫡媵，一律以“妃”與“夫人”稱之，姑不論其地位差等如何，至少一人而娶數女，又非一姓，可以確知春秋之邦君也採用多姓多妻制度，有別於娣媵之制。

也就是說，諸侯所謹守的“一娶”制度到了魯、齊已被打破，《朱子語類》云：「天子諸侯不再娶，亡了后妃，只是以一娶十二女、九女者推上。魯、齊破了此法，再娶。大夫娶三，士二，卻得再娶。」
故知魯、齊之後，不只天子諸侯可以再娶；即使是大夫及士，也都可以再娶。

雖說當時貴族官僚、民間豪門大戶多妻妾成群，不過周代對統治階層的納妾數量仍有嚴格限制，諸侯多娶不但會受到非議，連一般士族也都設有規範。據《白虎通‧嫁娶》說，當時卿大夫只能有一妻二妾，且不備姪娣；
士則有一妻一妾。
其中，卿大夫的配偶稱“孺人”，士稱“婦人”，庶人則稱“妻”。

一般男子多娶的原因，名義上為「治內」，如《管子‧君臣下》所說：「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，設為姪娣、命婦、宮女，盡有法制，所以治其內也。」
君主依法度規章從異姓國家娶妻，以設置姪娣、命婦、宮女，目的在於治理內宮，但在父系家長制度下，即使是享有特殊待遇的貴族婦女，也只能深居宮中，對政事一概不准干預，對權力更不敢分庭抗禮，實際功能不過是“內助”而已，止限於繁殖子孫、傳宗接代、繼承男系的血統。

（二）娣媵制
按照周禮，諸侯與天子於正妻去世後即不再娶，其「出妻」的條件也受到嚴格的限制，所謂「天子諸侯之妻，無子不出，唯有六出耳。」
天子諸侯雖不能因無子而休妻，但也不能因正妻亡故或無子而斷了香火，於是規定應從娶妻陪嫁而來的女子中按順序遞補一個為妻，並從陪嫁女子所生的兒子當中挑選一個做為繼承人，這樣娣媵制度、媵嫁制度於是產生了。
 

娣媵之制，為古代貴族的一種婚俗，先說什麼叫做「娣」。

「娣」從字形來看，女弟也，也就是俗稱的妹妹，這裡乃“從姊共嫁”之專稱，意謂嫁女而將其妹一同陪嫁。

娣之最早見於經典，可追溯到《周易‧歸妹》云：「歸妹以娣。」
、「帝乙歸妹，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娣之袂良。」
歸妹，是指男女婚配；「歸妹以娣」就是姊妹同嫁一夫，以妹為陪嫁。至於「帝乙歸妹」一句，袂是指衣袖，這裡代稱嫁妝，是說紂王之父帝乙嫁女於周文王，曾以次女陪嫁，但給姊姊的嫁妝不如妹妹的好。

娣媵制在《詩經》中也有反映，如〈豳風‧七月〉有：「女心傷悲，殆及公子同歸」
一句，清代姚際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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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學者都認為此處「公子」是指豳公之女，而傷悲之女就是其姪、娣，她們之所以傷悲，大概是擔心隨豳公之女嫁出去做媵妾。

《邶風‧泉水》則有：「孌彼諸姬」
之句，諸姬，是指同姓之女；這裡形容衛侯嫁女、諸媵隨同的盛況。

《齊風‧敝笱》有：「齊子歸止，其從如雲。」
齊女文姜嫁給魯桓子時迎送的車輛在百乘之上，輪聲鈴響，人喊馬嘶，震動遠近，陪嫁的姪娣更像雲一樣眾多。

《衛風‧碩人》有：「庶姜孽孽」
之句，庶姜指莊姜的妹妹和姪女，她們都隨莊姜嫁到夫家，這句話形容媵女的陪嫁讓莊姜的婚禮顯得熱鬧非凡。

《大雅‧韓奕》也有：「諸娣從之，祈祈如雲。」
言韓侯娶妻，諸侯親迎的盛大場面。

從這些詩句推知西周時期已有娣媵制；到了東周，春秋世族仍奉行此一制度。如《左傳‧隱公元年》云：「惠公元妃孟子，孟子卒，繼室以聲子生隱公。」
魯惠公的元配是孟子，孟子死後，惠公續娶聲子而生隱公，聲子即孟子的姪娣。

此外，〈隱公三年〉有：「又娶于陳曰厲媯，生孝伯，早死，其娣戴媯生桓公，莊姜以為己子。」
衛莊公先娶了美麗而無子的莊姜，後來又在陳國娶了厲媯，生下孝伯，孝伯很小就死了，厲媯的妹妹戴媯生了桓公，莊姜就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撫養，可見戴媯亦為厲媯陪嫁的姪娣。

又如《左傳‧莊公二十八年》云：「晉伐驪戎，驪戎男，女以驪姬。歸，生奚齊，其娣生卓子。」
晉國攻打驪戎時，驪戎男把驪姬獻給晉獻公；晉獻公回國後，驪姬生了奚齊，她的妹妹則生了卓子，足證姊妹倆共事一夫。

〈閔公二年〉：「閔公，哀姜之娣，叔姜之子也。」
閔公是哀姜妹妹叔姜的兒子，所以齊人立他為國君，可見叔姜也是哀姜陪嫁的姪娣。

〈僖公二十三年〉：「秦伯納女五人，懷嬴與焉。」
秦伯送給晉公子重耳的五個女子當中，懷嬴也在內，其實是秦穆公把文嬴嫁給重耳，讓懷嬴為媵。

〈文公七年〉：「穆伯娶于莒曰戴己，生文伯，其娣聲己生惠叔。戴己卒，又聘于莒。」
穆伯在莒國娶了戴己，生下文伯，她的妹妹聲己則生了惠叔；戴己死後，穆伯又到莒國去行聘。

〈哀公十一年〉：「疾娶于宋子朝，其娣嬖。」
衛太叔疾娶了宋國子朝的女兒，但他只寵愛妻子的妹妹，可見姊妹倆一起嫁給了太叔疾。

《史記‧管晏列傳》則有：「管仲富擬於公室，有三歸、反坫，齊人不以為侈。」
據張守節《史記正義》等注解，“三歸”指管仲曾娶三姓之女，成立三個公館，每一處都有臺榭樓閣、鐘鼓帷帳等高級擺設。

這些例證均顯示出春秋多妻的風氣上自邦君，下至大夫，在當時確實普遍盛行。依《儀禮‧士昬禮》的說法：「雖無娣，媵先。」
指媵中即使只有姪而沒有娣，也應由娣先吃舅姑餘下的食物，足證“士”這個階層也有娣媵制。

但所謂的娣媵制，只能娶嫡妻的其中一個妹妹隨姊而嫁，不能同時娶嫡妻的所有妹妹，如果姊妹已達適婚年齡，則須同時共嫁於夫國或夫家，並待年於姊之夫國或夫家，等到適當機會始前往自己的夫國或夫家。

周代諸侯嫁女，除娣以外，又有以姪陪嫁者，如《左傳‧襄公十九年》有：「齊侯娶于魯，曰顏懿姬，無子；其姪鬷聲姬生光，以為太子。」
齊侯娶了顏懿姬，沒有生孩子；懿姬的姪女鬷聲姬生了光，齊侯便把他立為太子，可見顏懿姬和姪女共事一夫。

〈襄公二十三年〉也有：「初，臧宣叔娶于鑄，生賈及為而死，繼室以其姪。」
臧宣叔先在鑄國娶妻，但妻子生了“賈”和“為”兩個兒子就死了，臧宣叔於是以妻子的姪女，即穆姜妹妹的女兒作為繼室。

這些實例在在說明春秋陪嫁風俗除了娣以外，有時也用姪，然而娣、姪輩分不同，似乎不避亂倫之嫌？

至於「媵」，是指嫁一女、二女隨嫁的禮俗，這是諸侯特有的一種婚制，諸侯女兒出嫁時，同姓諸侯女子須隨之而往。《爾雅》解釋道：「媵，將、送也。」
可知「媵」就是諸侯嫁女時陪嫁的人。

《公羊傳‧莊公十九年》也說：「媵者何？諸侯娶一國，則二國往媵之，以姪娣從。姪者何？兄之子也；娣者何？弟也。」
強調諸侯娶了某國女子，一定要有其他兩國女子陪嫁，且各以姪、娣隨行；姪是哥哥的女兒，娣則是自己的妹妹。

春秋時期，媵制盛行，貴族嫁女，除了由新娘的妹妹、姪女或奴僕隨嫁而外，那兩位女方同姓諸侯國陪嫁之女，則稱為「正媵」，彼此也有從屬關係，地位遠較正室為低；正媵也要有娣、姪相從隨嫁，尊卑共為婚姻，並無明文禁止。

當時妹隨姊嫁，共事一夫，或諸侯娶一國之女，其他兩國隨同而嫁的例子史書甚多，由此可知媵與嫡妻為同姓，所謂媵嫁制，僅限於同姓諸侯而言；貴族婦女往往以媵妾眾多顯示她的寬容大度、不嫉妒，所以《白虎通‧嫁娶》說：「備姪、娣、從者，為其必不相嫉妬也。」

《儀禮‧士昬禮》則有：「媵布席于奧」及「媵御沃盥交」的記載。
媵要在房子的西南隅為新婿布席，同時“媵”和做為隨從的“御”須交替澆水盥手。鄭玄注云：「媵，送也，謂女從者也，即姪娣也。」

《左傳‧成公八年》云：「衛人來媵共姬，禮也。」
魯成公把女兒嫁給宋共公，同是姬姓的衛國送來宗女作為陪嫁，因是同姓，所以合於禮制。

〈成公九年〉：「晉人來媵，禮也。」
晉國也送女陪嫁，以同姓故，也合於禮。

〈成公十年〉：「齊人來媵。」
杜預注：「異姓來媵，非禮也。」
齊為姜姓，魯為姬姓，異姓的齊國也送女陪嫁，這就違禮了。

如前所說，諸侯嫁女，必須「同姓來媵」，魯成公嫁共姬，衛、晉、齊三國來媵，三個國家同時送來媵女原本就不合禮制，因「同姓來媵」以二國為限，若不然，則失禮；其中衛、晉皆姬姓，所以左氏稱曰：「禮也」；而齊國乃姜姓，非同姓之國，故傳曰：「非禮也」。此所謂「凡諸侯嫁女，同姓媵之，異姓則否。」
異姓無媵之資格，若以異姓媵之，則將形同多姓多妻制了。

又如〈襄公二十三年〉記載：「晉將嫁女于吳，齊侯使析歸父媵之。」孔穎達謂：「禮，媵同姓，適異姓；今晉嫁女於同姓，齊以異姓為媵，皆非禮也。」
晉侯把女兒嫁給同姓之國已不像話，齊國又以異姓的資格來媵晉女，更是不成體統。

次就卿大夫而言，卿大夫的地位遜於諸侯，因此無所謂的「媵」，唯有姪、娣陪嫁。如《禮記‧喪服大記下》云：「大夫撫室老，撫姪、娣。」
周代禮俗中，在大斂或小斂儀式結束後，親屬須手按屍體的胸口處以撫尸致哀，大夫除了撫其家相外，也要為姪、娣撫尸。

至於士，前引《白虎通‧嫁娶》云：「士一妻一妾，下卿大夫，禮也。」
也說明卿大夫以上才有所謂的「媵」，而庶人因社會地位及財產狀況皆不允許，唯有一妻一妾而已。故《論語‧憲問》孔子大力稱讚管仲不像小百姓般為了小信小節而自殺於溝渠，云：「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。」
邢昺疏曰：「匹夫匹婦，謂庶人也，無別妾媵，唯夫婦相匹而已。」
可見庶人縱使有妾，也不可以有媵，這是很普遍的現象。

至於媵的身分如何？《禮記‧曲禮下》在：「國君不名卿老、世婦，大夫不名世臣、姪娣」
句下解釋說：「世婦，兩媵也；次於夫人，而貴於諸妾也。言諸侯雖貴，不得呼其名也。」
諸侯對上卿及身分僅次於夫人的世婦不得直呼名字，大夫對其先父的老臣和隨妻陪嫁的姪女、妹妹也不可當面直呼其名，顯示媵為貴妾，地位確實比諸妾為高。

戰國時期以後，由於社會變遷，貴族階級式微，同姓之國已少見，因此送女制度也不復見，媵嫁制度便無跡可尋了。 

參、嫡妻的職責

許慎《說文解字》解釋：「妻，婦與己齊者也……又，持事，妻職也。」
從字義上看，妻與夫齊，似乎意味著夫妻對等，二者合為一體。

再由男女婚配的關係來看，夫妻也是對等的個體，尤其是以妻對媵妾而言，確有一夫一妻之義。《禮記‧郊特牲》說夫妻二人乃「共牢而食，同尊卑也。」
新婚之夜男女雙方在房裡共用一個菜盤吃飯後，即宣告二位一體，地位相等，所以一般稱夫妻為“伉儷”，而伉儷者，「言是相敵之匹耦。」
 

《周易‧家人》也說：「女正位乎內，男正位乎外，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」
“家人卦”的爻象顯示，六二陰爻居內卦的中位，象徵婦女在內，以正道守其位；九五陽爻居外卦的中位，象徵男子在外，以正道守其位；男主外，女主內，若都以正道守其位，此乃天地之大義。

《禮記》則以古代哲學為依據，論述最高統治者天子與其配偶具有同樣的對等關係，〈昬義〉說：「天子理陽道，后治陰德，天子聽外治，后聽內職，教順成俗，外內和順，國家理治，此之謂盛德。」
皇帝、皇后雖貴為天下與六宮之主，若從家庭的地位出發，亦須遵循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的模式，「天子以籍田禮相標榜，皇后則以親桑禮為宣揚」
，天子必須親耕南郊以勸稼穡，王后同樣要躬桑獻繭以勸蠶事，一農一桑，各司其職。

落實在禮俗上則顯示：周代雖不禁止男子可以多娶，然仍以一人為嫡，其餘皆為媵妾或姪娣，維持著一夫一妻制度的實質精神。

至於嫡妻的職責，包括以下三類，茲就各項考究如下：

（一）祭祀

「祭祀」為周代婚禮的首要目的，爲了彰顯承擔祭祀重任，《儀禮‧士昬禮》記載周代新郎在迎娶新婦之前，做父親的務必慎重地舉行醮禮，然後耳提面命告誡一番：「往迎爾相，承我宗事；勗帥以敬，先妣之嗣。」
意謂迎娶新娘是來共同承擔宗廟祭祀之事，婚後更要以恭敬之德引導新娘，使她繼承母親或祖母的美德。

「凡有婚事，必告宗廟」是周人的觀念，而聘禮中的六禮程序，也規定在宗廟裡舉行，提醒新人務須具備祭祖的認知與能力，如《國語‧楚語》所說： 「天子禘郊之事，必自射其牲，王后必自舂其粢；諸侯宗廟之事，必自射牛、刲羊、擊豕，夫人必自舂其盛。況其下之人，其誰敢不戰戰兢兢，以事百神？」
在禮制上，天子祭拜天地若親自射牛的話，王后也要親自舂穀；諸侯祭祀宗廟如親自射牛、殺豬、宰羊的話，君夫人也一定要親自舂米；更何況是那些地位比他們低下的人，無不小心翼翼地事奉百神。

〈魯語〉也說：「日入監九御，使潔奉禘、郊之粢盛，而後即安。」
在每年春秋兩季祭祀之後，天子須親自監督九嬪，讓她們把禘祭和郊祭的禮品洗淨備齊，才能就寢。

由此可見準備祭品、承擔祭祀，確為女眷不容推卸的職責。

（二）繼嗣
其次，《禮記‧昬義》將「延綿子嗣」視為婚姻的最高宗旨，因為「夫婦」乃指實質關係而言，若在社會組織層面則為「婚姻」；婚姻的作用除了建立完整的家族體系之外，仍須創造生命以承繼家族的香火，正是孟子所謂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
之意，也印證了《禮記‧昬義》所說的「合二姓之好」，其目的在於「上事宗廟，而下以繼後世」的背景。

先秦以降，仍有這樣的想法，如《白虎通‧嫁娶》說：「人道所以有嫁娶何？……重人倫，廣繼嗣。」
重人倫，是人道的開始；廣繼嗣，則藉此傳宗接代，可見娶妻為求後代，歷來觀念都是如此。

結婚不唯求子，更希望子孫眾多，所以在周代「無子」列於「七出」之條，因周人認為夫妻關係正常才能夠同心協力繁衍宗族，然後從事宗廟的祭祀；若無繼嗣，則家庭不健全、宗系斷絕、祭祀也隨之而廢，整個社會便無法維持穩定和發展。

（三）求內助
據《說文解字》之說，「妻」同時負有「持事妻職」的任務，她的職責包括操持家務，
且其持事的範圍，僅限於家庭之內，故古稱女子出嫁為「執箕帚」，一般又稱妻子為「內助」，表示「求內助」、「主中饋」確為娶妻的目的。
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，日常吃穿器物多靠自己生產製作，平民女子從小就得學習養蠶取絲，刈麻織布；而貴族女子到了十歲也不再外出，有女師教導她們如何言語和婉、舉止溫柔、順從長上以及績麻、繅絲、織帛、織帶、撚繩等一切女紅之事，還要學習祭祀禮節，熟悉進奉盛祭的食器如酒漿、籩豆及調料、肉醬等，以協助祭奠。如《禮記‧內則下》所強調：「女子十年不出，姆教婉娩，聽從，執麻枲，治絲繭，織絍組紃，學女事，以共衣服；觀於祭祀，納酒漿，籩豆，菹醢，禮相助奠。」

一般人把媳婦娶進門後，除了期許她能跟其他女眷和睦相處外，更要求她具備擅長家事、承擔生產任務的能力，所謂「婦順者，順於舅姑，和於室人，而后當於夫，以成絲麻布帛之事，以審守委積蓄藏。」
其中「以成絲麻布帛之事，以審守委積蓄藏」，指的就是做媳婦的要能打理絲麻布帛，並妥善管理家中的財務。

《詩經‧豳風‧七月》云：「七月鳴鵙，八月載績，載玄載黃，我朱孔陽，為公子裳。」
當時婦女到了八月要開始紡紗織布，忙著繅絲，繅好絲後還要染上黑色、黃色或紅色，預備做公子的衣裳。

〈魏風‧葛屨〉則反問：「摻摻女手，可以縫裳？」
作者以纖細的女手不能縫製衣裳，諷刺貴婦無法爲家庭經濟分工，顯示添增勞動力在周代婚姻上的重要意義。

〈周南‧葛覃〉也說：「葛之覃兮，施於中谷，維葉莫莫，是刈是濩，為絺為綌，服之無斁。」
一群女子把茂密而蔓延於山谷的葛草割下來，煮過之後，做成了或粗或細的各種葛布，讓人穿起來稱心如意，暗示當時女性大多具有一雙巧手。

即便貴族不需要另一半在經濟上的協助，但是妻子也應具備女紅的手藝，《國語‧魯語》即提到：「王后親織玄紞，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、綖，卿之內子為大帶，命婦成祭服，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，自庶士以下，皆衣其夫。」
王后要能織王冠上掛玉的絲繩，君夫人還得加上王冠的帶子，卿夫人則須織大帶，大夫命婦須縫製祭服，士人之妻更加上朝服，至於一般百姓之妻，不用說都得親手替丈夫縫衣服，在在說明女子嫁作人婦，基本的針黹功夫必不可少。

諸侯之妻承擔的責任也和王后差不多，同樣要在北郊養蠶以供祭服：「夫人蠶於北郊。」
「唯世婦命於奠繭。」
世婦唯有在獻蠶繭的時候才穿上命服，顯示獻蠶繭儀式的重要性。 

除了織布、縫衣裳外，女子還須負擔家中的飲食責任，《周易‧家人卦》說：「无攸遂，在中饋，貞吉。」
家人卦的第二爻象徵家庭主婦在外雖無成就，但須守在家中掌管飲食事務，只要守持貞正，即可獲得吉祥。

《詩經》上的佐證則有：「以其婦子，饁彼南畝。」
以及：「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。」
農夫在田裡耕作，吃的喝的都由妻子備辦，做好了飯，還得送到田間供耕者食用。

娶妻無疑是爲家庭增加勞動力，所以《禮記‧祭統》曾對婚禮下如此的定義：「既內自盡，又求外助，昏禮是也。」
意謂男子在對家庭盡心盡力後，須向外求助異性幫忙分擔家務，周代婚禮的意義也就在此。

所以不論對社會或家庭而言，周人娶妻的目的是多重的，包括「祭祀」、「繼嗣」及「內助」缺一不可，這是身為人妻不可旁貸的職責；所謂“女主內”的要義，不外乎是孝敬公婆、順從丈夫、勤勞家務以及嚴守貞操，如果輕忽了這樣的價值便無從接續祭祀祖先的香火，夫妻也無法藉著友好相處而互相扶持，更難保不會發生淫奔苟合的事情。

《禮記‧經解》曾提出警告：「昬姻之禮廢，則夫婦之道苦，而淫辟之罪多矣。」
事實上夫妻間若未能建立道德規範，又怎能名正言順地傳宗接代、繼承家族血統？即使生兒育女，誰來以身作則管教下一代？當然也就談不上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恭了，因此「昬姻之禮廢」終必使得家庭亂七八糟，繼而形成社會問題，並導致國家的混亂。

這樣的婚姻制度，讓我們深切體悟到娶妻隱含著如此深重的意義，建立夫妻正常的相處之道確是一件神聖莊嚴、責任重大的事。夫妻之間也唯有形成應有的分際，認清自己的職分，相敬如賓，才能確保家族的興盛和社會的穩定；由此看來妻子應是家庭的重心，如不能承擔責任，或誤以為相關的禮俗為不必要的限制，予以漠視或破壞，形成了嚴重的家庭問題之後，再想挽回就很困難了。

周人之所以嚴別妻妾之分，意義正在於此，一如《左傳‧桓公十八年》所說：「並后、匹嫡……亂之本也。」
媵妾絕不可與正妻平起平坐，庶子也不可和嫡子相提並列，否則禍亂頻生、永無寧日。

若是認不清自己的職分，不但個人家庭不得安定，更會造成社會國家的動盪，《禮記‧昬義》說得明白：「……男教不脩，陽事不得，適見於天，日為之食；婦順不脩，陰事不得，適見於天，月為之食。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，蕩天下之陽事；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，蕩天下之陰事。故天子與后，猶日之與月，陰之與陽，相須而后成者也。」
當時的觀念是男人不修治政教，或陽剛之事處理不當，天上就會出現譴責發生日蝕的情況；女人若不修治順德，或陰柔之事處理不當，天上也會出現譴責發生月蝕的情形。所以遇到日蝕，天子得穿上素服，整治六官的職務，掃除天下不得當的陽剛之事；遇到月蝕，王后也得穿上素服，整治六宮的職務，掃除天下不得當的陰柔之事；天子和王后就像太陽與月亮、陰與陽一般，彼此是相輔相成的。

「夫從婦順」正是古代社會的安定基礎，然而傳統禮教更有「既嫁從夫」、「夫者，妻之天也」、「婦人，伏於人也」的法則，揭示丈夫即妻所倚仗之尊者，妻子須終身屈服於丈夫，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利。按照禮俗的規範，夫死，妻也要像兒子對父親一樣，服“斬衰”三年；反之，妻死，夫不過服“齊衰”一年，換個角度看，如果夫在而妻死，他們的兒子只為母親服“齊衰”一年，比起為父親服“斬衰”三年相去甚遠，這都不外是夫尊妻卑的觀念使然。

陶毅、明欣《中國婚姻家庭制度史》以為宗法制度下的「夫妻一體」，實際上是妻融於夫之體，妻的人格已完全被夫所吸收，即使孔子曾說：「昔三代明王之政，必敬其妻子也。」
他們懷疑這裡所謂的“敬妻”，完全為了借助妻子傳宗接代，是一種鞏固宗族制度的手段，和所謂「夫妻齊體」一樣，絕非把妻視為平等主體加以敬重 。

據《尚書‧牧誓》記載，早在周武王伐紂滅商的時候，就曾於誓詞上說：「古人有言曰：牝雞無晨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」
武王用「母雞司晨」將會敗家，比喻婦女參政就會傾家蕩產，即使是明媒正娶的嫡妻都不可造次。

武王聲討紂王的第一條罪狀就是“聽信女人的話”，所謂「惟婦言是用。」
可見男主外，女主內，乃周代齊家之道，當時的觀念以為家庭既由男女相配而成，女性柔而靜，宜於主內，男性剛而動，宜於主外，夫妻攜手合作，才能各盡其職。

〈內則〉則規範了妻子應奉行的事項：「下氣怡聲，問衣燠寒，疾痛苛癢，而敬抑搔之；出入則或先或後，而敬扶持之；進盥，少者奉槃，長者奉水，請沃盥，盥卒授巾；問所欲而敬進之，柔色以溫之。」
在舅姑面前，她應當用低下和悅的聲音詢問公婆的冷暖，以及是否有病痛或瘡癢，並恭敬地為他們按摩、搔癢；出門隨侍時，須或前或後恭敬地扶持著，為他們盥手時，由年少的捧著盆，年長的捧著盛水的容器，請求他們澆水盥手；盥畢，要把布巾遞給他們，並問他們還需要什麼，然後恭敬地呈上，擺出柔和的顏色使他們感到溫暖。

另外公婆有什麼吩咐，媳婦應該恭敬地答話，不論進前、後退、轉身都要謹慎莊重；上堂、下堂、出門、進門也要先行揖禮並且從容不迫，不敢打飽嗝，也不敢打噴嚏或咳嗽，不敢伸懶腰，不敢獨腳站立或斜倚著身子，目光不敢斜視，更不敢吐口水或擤鼻涕。〈內則〉有云：「有命之，應唯敬對，進退周旋慎齊，升降出入揖，不敢噦、噫、嚏、咳、欠伸、跛倚、睇視，不敢唾洟……。」
這都是妻子不能逾越的職責。

至於妻與夫家的關係為何？據《爾雅‧釋親》云：「壻之父為姻，婦之父為婚。」
男方的父親稱“姻”，女方的父親稱“婚”，顯示經由嫁娶所形成的關係，牽涉到雙方的家庭；又云：「婦之黨為婚兄弟，壻之黨為姻兄弟。」
夫妻的親族彼此也有兄弟之義，可知周代婚姻不僅使男女發生夫婦關係，同時也使夫婦之一方與他方家族發生親戚關係。

為人妻者，不僅要與丈夫和睦，同時背負著夫家與自己和好的責任；譬如做媳婦的跟公婆處不好，縱使與丈夫感情深厚，也有可能被休離。《禮記‧內則》說：「子甚宜其妻，父母不悅，出；子不宜其妻，父母曰：是善事我，子行夫婦之禮焉，沒身不衰。」

妻的地位雖與夫相等，戰國時期卻有賣妻的事例，《韓非子‧六反》有所謂「嫁妻」之說：「天饑歲荒，嫁妻賣子者，必是家也。」
其實「嫁妻」就是「賣妻」，遇到饑荒的年月，一家人百般無奈之下，只有叫妻子改嫁、把兒女賣掉而茍延生命，也透露出夫對妻有實際掌控之權。

肆、侍妾的社會地位

周代婚姻制度的目的，在於上祭祖先、下續後世，雖採一夫一妻原則，然於正妻之外可以納妾，以免正室不能生育，香火斷絕，使祖先有不血食之憂。尤其在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型態下，人們奉行「多子多福」的信條，多生孩子不僅可使家產繼承有了保障，父母年老之際連帶也有依靠，「廣嗣」的目的，從而導致納妾制度的合法存在。

納妾的風俗大概始於上古時期，《尚書‧堯典》記載，堯聽說舜有賢德，於是將兩個女兒許配給舜：「釐降二女於媯汭，嬪於虞。」
 戰國學者尸佼則認為堯把二女嫁給舜，一為妻，一為妾，《尸子》云：「堯聞其（舜）賢，徵之草茅之中……妻之以媓，媵之以娥。」

但當時妻妾的名分並不明顯，如《左傳‧哀公元年傳》云：「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。」
虞思，是指有虞國國君，他把兩個女兒嫁給少康做妻子；至於何者為妻，何者為妾，《左傳》經文並未詳說，不如《尸子》那般肯定。

妾的名稱，首見於《禮記‧曲禮下》：「天子有后，有夫人，有世婦，有嬪，有妻，有妾。」
可知周代已有妾的制度，且妻與妾為同時並行之制。

現實生活中，妻妾之間卻有著不可逾越的界線，〈內則〉以為凡經過行媒下聘的是正妻，未經明媒正娶而私自結合的稱妾：「聘則為妻，奔則為妾。」
鄭玄注：「妾之言接也，聞彼有禮，走而往焉，以得接見於君子也。」
妾未接受男家聘禮而嫁，因此身分低下只能服侍丈夫，無從取得平等的對待；也就是妾可以和丈夫同過家庭生活，但不能算做正式配偶。

《說文》解釋：「妾，有罪女子，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也。」
可知早期的妾是指那些有罪而能接觸君主、並提供勞動服務的女子。古代的臣妾亦即後世的奴婢，一開始大概是以俘虜混充為妾，後來則以貧賤區別身分，總之妾的身分卑賤，不是被掠奪的女奴，就是被出賣的貧家女子，經常受到社會的歧視侮辱，唯一比奴隸幸運的是她們能夠嫁入豪門，在不平等的婚姻形式下侍奉丈夫。

《禮記‧內則》說：「妻不在，妾御莫敢當夕。」
妾的主要職責雖為侍奉丈夫，但當妻子不在的時候，妾非但不能佔用妻子侍夜的日子，縱令輪到她服侍，她也不敢前去服侍丈夫。

周代的宗法制度，嫡長眾庶界線分明，嫡妻、正室多是門當戶對的婚配，至少在體制上可與丈夫平起平坐，而妾則多由買賣或私奔而來，不須備禮，所以無法享有與夫“齊身同體”的地位，只能接近丈夫，侍側而已。《戰國策‧秦策》云：「去貴妻，賣愛妾。」
當時父親可以叫兒子賣掉愛妾，卻只能休棄正妻；在男人看來，妻妾雖都是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，但萬不得已的話，就只好休掉正妻，賣出愛妾；若說妾可賣，妻不可賣，則二者身分立判。

妾的身分既近似於奴隸，自然比隨嫡夫人陪嫁而來的「媵」更低劣，才有側室、偏房、副室、如夫人、次妻、下妻等別稱。如前引《禮記‧曲禮下》所說：「國君不名卿，老世婦。」
諸侯對上卿及世婦不得直呼其名字，明顯看出妾的身分不如姪、娣。

從周代天子有三夫人九嬪，諸侯有一妻八妾，卿大夫一妻二妾，士有一妻一妾……看來，納妾仍是上層社會的特權。不過經文當中，庶人納妾也不乏其例，如《孟子》記載齊人有一妻一妾事，饒有趣味，可見古代連墦間乞者，也可以蓄妾。

《戰國策‧秦策》也有：「楚人有兩妻者。」
語出陳軫對秦惠王所舉的事例，說楚人有兩個妻子：一個易於勾引，一個不易被勾引，等到她們丈夫死後，勾引的人打算娶那個不易被勾引的，因為她讓男人比較放心，這也證明當時平民有多娶雙妻的事實。

在多妾制時代，庶人縱僅有一妻，實限於經濟能力而不得不然；當時老百姓要溫飽已經不易，絕大多數只能一夫一妻過日子，但在統治階層的思想影響下，一旦經濟充裕了，誰不想過過買妾的癮？《韓非子‧內儲說下》記載：「衛人有夫妻禱者，而祝曰：『使我無故，得百來束布。』其夫曰：『何少也？』對曰：『益是，子將以買妾。』」
一對衛國夫妻在向神明禱告時，妻子特別祈求讓她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一百束布，她丈夫好奇地問為什麼祈求這麼少，她的回答道出大部分女人的心聲：「因為超過這個數目，你就會買妾了！」 

民間也有一則和前述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事：據說有人撿到一個雞蛋，他高興的告訴妻子：「只要把蛋孵成雞，雞又生蛋，兩年賣的錢可以買五頭牛，大牛生小牛，五年之後就可以賣到三百兩銀子，然後可以一半用來買屋置產，另一半討個小老婆，好享點晚福！」做妻子的一聽到丈夫要討小老婆，盛怒之下連忙把雞蛋打個粉碎，看來男人在衣食飽足後難免動起買妾的念頭，這情況古今皆然。

在家族制度裡，尊卑秩序的建立相當重要，譬如妾對夫、妾對妻都有服從的義務，所以妾的行為比妻受到更多的限制。一般妾稱夫為「君」，即有至尊之義，《儀禮‧喪服》云：「妾為君，傳曰：君至尊也。」
所以侍妾必須為夫服喪，因丈夫對妾來說是至尊的。

而妾稱妻為「女君」，亦表示對妻子地位的尊敬，如〈喪服〉云：「妾之事女君，與婦之事舅姑等。」
說明妾侍奉嫡妻，也要像媳婦侍奉公婆一樣的恭敬。

妾的身分既較妻為低，所以妾必須為妻服期年之喪，然正妻不必為妾服喪，可見彼此關係之不平等。

周代禁止以妾為妻，或以妻為妾，如《公羊傳‧僖公三年》記載齊桓公與宋公、江人、黃人在陽穀會面，提出了四個共同遵守約定，其中一個就是「無以妾為妻」
，各國諸侯均須嚴格要求人民不能把妾變為妻。

到了魯僖公八年，僖公受到齊國的脅迫，把先前娶過來的齊國媵妾改立為夫人，因此史家僅稱齊女為“夫人”，而不稱“姜氏”，這正是嘲諷魯僖公把妾變為妻的不當行為。

孟子談到治國之道，也勸告國君不得立妾為妻，這樣朝綱才不致混亂，如〈告子〉云：「子無以妾為妻。」

《尸子》則說：「娶同姓、以妾為妻、變太子，專罪大夫。」
這裡把諸侯“立妾為正室”拿來與“娶同姓之女”、“廢太子另立”等違背禮義之事相提並論，一旦發生這樣的事，主事的大夫還要受到懲罰。

《左傳‧哀公二十四年》記載公子荊的母親很受寵愛，哀公打算立她為夫人，就在派人籌備儀式時，竟被禮官拒絕了。哀公生氣的問禮官，立夫人是國家大事，為何不能舉辦？禮官回答：「若以妾為夫人，則固無其禮也。」
先前的國君如周公與武公都在薛國娶夫人，孝公與惠公也在宋國娶夫人，桓公以下從齊國明媒正娶的都合於禮，唯有哀公拿妾當做夫人沒有這種禮節，雖然哀公後來還是立了公子荊之母為夫人，且以公子荊為太子，但魯人也因此厭棄哀公。

即使妾有賢德，也不能扶為正室，《白虎通‧嫁娶》說：「妾雖賢，不得為嫡。」
妾要扶正，除非等到妻子死後，所謂「嫡死，媵攝也」這是周人一貫的堅持，事實上，正妻若早死，須由最貴的妾代理內政；正妻若無子，則依次立最貴之妾的兒子為嗣，叫做「立子以貴不以長」。這個序列是怎麼定出來的？《左傳》的注家說，妻死應先立妻之姪娣，
何休注《公羊》則說應先立二媵；
無論如何，都要以有名份的妾來遞補，至於家裡的賤妾與養在外面的妾，則不具資格。

一般的妾既為側室，即使正室死亡，也不得立為室主；除非妾有賢子，則母以子貴，「禮，妾子立，則母得為夫人。」
在《周易》卦象上也顯示妾若因生了兒子而扶正，僅可以無咎，如〈鼎卦〉所說：「得妾以其子，无咎。」
扶納新人，創立新制，確實可以無禍害，但仍算不上喜事。孔穎達於其下解釋：「鼎之顛趾而有咎過。」
意謂若妾扶正為正室，除非她有賢子，母以子貴，否則就如徹底顛倒鼎器一般，難保不會遭殃。

《禮記‧雜記上》則說：「女君死，則妾為女君之黨服；攝女君，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」
當時嫡妻死後，眾妾遇到嫡妻娘家父母死亡，仍要為他們服喪；至於代理正妻的貴妾，因有了主婦的身分，所以不必服喪。

由於妾多由買賣而來，與夫家只有片面的親族關係，夫家對於妾的本家，並沒有所謂的親族關係。一旦妾死，「士為庶母服緦麻。」
緦麻，是等級最輕的一種喪服，喪期只有三個月。

妾的身分卑微，因此往往成為陪葬的對象，春秋時晉國的卿大夫魏武子病危之際曾留下遺囑，希望寵妾殉葬。
《禮記‧檀弓下》也有一個名叫陳乾昔的人，臨終前要人爲他訂做一具寬大的棺材，以便讓兩位愛妾殉葬。
還好魏武子和陳乾昔的兒子為了怕陷父親於不義，都沒有遵從囑咐。

據史書記載，春秋諸侯齊桓公、秦武公、秦穆公、晉景公、宋文公、楚靈王等，死後都曾以人為殉。《史記‧秦本紀》載：秦武公「初以人從死，從死者六十六人」
，秦穆公「從死者百七十七人」
，證明秦國是從武公開始有陪葬的，當時只六十六人陪葬，到了穆公則有一百七十七人殉葬，其中不少都是生前受寵的侍妾，這些貴族希望死後也能過著有人服侍的日子，因此把她們帶進墳墓裡一起作伴。

不少人羨慕古人可以同時擁有妻妾，《易經》卻以〈革卦〉來形容左擁右抱的苦惱：「革，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革。」
家中只要有兩個女人，就容易彼此失和，終日勃谿，難免產生家變；看到這樣的結果，天下男子在萌生三妻四妾的念頭之前，應做為警惕！

伍、結語

宋人羅燁的《醉翁談錄》有一則故事說楊郎中的妻子趙氏性好嫉妒，家裡的婢妾都不敢接近楊郎中。一天，楊郎中拿起了《毛詩‧周南》故意誇說：「這一篇講的是后妃不嫉妒的美德。」「這一篇宣揚后妃怎樣對待婢妾，所以子孫滿堂。」又說：「不嫉忌，男尊女卑的秩序才會端正。」郎中的妻子知道丈夫這話是在諷刺自己，便問他讀的是什麼書？郎中告訴她是《毛詩》！妻子又問：「這些詩是誰作的？」郎中說：「周公。」趙氏冷笑著說：「怪不得，周公是男子，所以這麼寫；如果換作周婆，肯定不會這樣說！」

後來人們常把這段故事當作笑料，用來嘲笑那些嫉妒成性、不准丈夫買妾的女子。其實楊郎中夫人說的是至理名言，它觸及了婚姻的真正本質：古來男人利用所掌握的權力，為社會訂定了雙重的道德規範，男人可以同時佔有許多女人，女人卻只能擁有一個丈夫，即使不必然「從一而終」，也得等到被休或者丈夫死後才能再嫁；像這樣極為明顯的不平等，由於在父系社會中盛行，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！

當然也有一些女人自己無子，又怕擔個妒婦的名聲，名為替老公覓妾，實則找些粗蠢不堪的丫環強迫老公敘人倫之禮，以杜眾人之口，這些做老公的，其實是有苦說不出的。

婚姻不是個人的事，而是人對人的事，不是一方面的事，而是雙方面的事；所以當事者除了考慮本身的需要之外，還得兼顧配偶、子女以及自己的行為將帶給所有相關者的影響，唯有夫妻彼此尊重，心思專一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才是可長可久的相處之道。

而當女人必須依附於男人，命運也取決於丈夫的時候，妻與妾、妾與妻之間為奪寵而明爭暗鬥是不可避免的，嫉妒不一定源出於愛情，嫉妒往往是基於保護或爭取自身的利益，過去因嫉妒而造成的家庭悲劇史不絕書，這是周代男性多偶婚制留給我們深思的地方；反之，目前開放的社會給婚姻帶來的有益改變，應該涵括更公開而廣泛的承認夫妻平等對待的需要！

以上一隅之見，確當與否，尚祈方家指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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